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会章程

第一章   总  则

第一条 性质：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会是全校性的非行政学术研究组织，由热心于中医文化的研究，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中医药工作者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其他中医文化爱好者联合组成。

第二条 宗旨：开展中医文化学术研究，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增强中医药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与沟通，推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。

第三条 主要任务：

1、开展中医文化学术研究，承担有关研究任务

2、开展有关学术活动，促进校内外、国内外的学术交流

3、建立和发展同省内外和国内外有关组织的学术协作和友好往来

4、宣传和普及中医文化知识，承担学校有关中医文化课程建设与教学任务

5、为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和校报提供和推荐优质稿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章   会员

第4条 凡热心于中医文化研究工作，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的校内外各级教学、科研、医疗、管理人员及在校研究生，承认本会章程，并愿意参加研究会有关活动者经申请并得到本会批准，即可成为本会会员。

第5条 会员聘任程序

1、 由个人提出申请，填写会员申请表

2、 经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

第6条 3、由理事会授权秘书处发给会员证

第7条 会员的权利：

1、 优先参加本会举办的各种有关学术活动

2、 优先获得本会的有关资料

3、 以研究会名义优先推荐发表有关研究成果

4、 对研究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

第8条 会员的义务：

1、 遵守本研究会章程

2、 积极参加本会所组织的活动，完成委托工作

3、 积极开展中医文化研究、宣传和普及工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   组  织

第八条  研究会挂靠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医文化研究中心。常务理事会是会务执行机构，设理事长1名，副理事长2-3名，秘书长1名，常务理事若干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   经  费

第九条  经费来源：

1、学校专项基金

2、有关科研课题经费
第十条：经费管理：

经费主要用于中心开展活动和日常管理。经费管理由秘书处专人负责，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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